
長榮大學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系所駐點教學助理(DA)申請說明 

活動目的：為鼓勵教師提升教學品質及輔助學業成就低落之學生，增進系上學生學習成效，

教學資源中心開放由各學系視學生學習所需申請駐點教學助理藉以輔導學生課業上之相關疑

難與提升學習效益。 

 

一、 系所駐點教學助理申請截止：115.03.02(一)起至 115.03.20(五)中午 12:00 截止(逾期不受理)。 

二、 系所駐點教學助理審查公告：115.03.23(一)18:00 前公告於教資中心網頁(系所駐點教學助理)。 

三、 系所駐點教學助理職前研習：採線上研習並另行通知 DA。 

四、 系所駐點教學助理駐點期間：115/04/07-115/05/29(若申請學生為應屆畢業生，需於 6 月期

末考週結束才可離校)。 

五、 系所駐點教學助理申請： 

1. 由各系所提出申請，至多可申請 1 名系所駐點教學助理，最終配置名額與時數將視經費

額度進行配置。 

2. 大學生、研究生皆可擔任(具身心障礙、原住民及弱勢身分者始得優先申請)。 

六、 聘任工作說明： 

➢ 協助各學系之課程進行相關課業(餘)輔導或學習關懷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七、 聘任與時數說明： 

1. 由各學系推薦申請名單，經審查通過後教資中心統一聘任系所駐點教學助理。 

2. 勞雇型聘任其薪資 10H/月(115 年 4 月~ 5 月)。 

3. 依據系所駐點教學助理-出勤與輔導記錄表，以核發薪資。 

八、 駐點地點： 

➢ 圖書館討論室(A402、A405、A502、A504) 

➢ 學系專業教室、學系辦公室 

九、 繳交文件：  

1. 申請文件 

(1) 長榮大學【系所駐點教學助理申請表】。 

 若為外籍學生請同時檢附有效期之工作證影本。 

2. 每月駐點期間 (115 年 4 月~ 5 月) 

(1) 當月 a.出勤記錄表(紙本繳交) 

(2) 當月 b.駐點輔導紀錄日誌(輔導紀錄至少需有 8 人次 3 科目) (線上繳交) 

 皆於當月之最後一周前繳交至教學資源中心(A)。 

3. 駐點結束-於期末完成 

(1) 上傳系所駐點教學助理成果報告至學生系統。 

十、 若有上述申請問題，請聯絡承辦人員涂小姐，洽詢分機 1834，或至行政大樓 3 樓教學資

原中心詢問，萬分感謝您！ 

  



114-2 長榮大學【系所駐點教學助理】申請表 

 

               編號：D-(由教資填寫)： 

 
⚫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本校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

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遭 其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相關之規定以適當方式 通
知您。 

⚫ 本聲明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 本告知聲明亦公告於本校網站  http://www.cjcu.edu.tw/pims。本校個人資料保護連絡方式：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 號；電話：06-

2785123#1022；信箱：pims@mail.cjcu.edu.tw。 

 

系所

駐點

教學

助理 

系所駐點 

教學助理屬性 

為鼓勵教師提升教學品質及輔助學業成就低落之學生，輔導學生課業上問

題，提升系上學生學習成效。 

駐點系所學院  駐點學系  

D A 姓  名  學  號  

所 屬 學 系  學系班級  

身  份 

☐本國  

☐外籍,所屬國家：__________  

☐僑生,所屬國家：__________ 

學  籍 
  ☐大學部 

  ☐研究生 

聯 繫 信 箱  聯絡電話  

駐 點 位 置 

( 可 複 選 ) 

☐圖書館討論室 ☐學系專業教室:___________________ 

☐學系辦公室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所駐點 D A 

簽 章 

 

 

系所

駐點

教學

助理 

注意

事項 

駐 點 日 期 115.4.7-114.5.29 

經 費 來 源 教育部相關計畫補助款、長榮大學經費 

申 請 類 別 大學生、研究生 

申請助理類型 系所駐點教學助理全部採用「勞雇型」臨時人員聘任 

駐點輔導內容 

1.增進系上學、術科基本與專業能力 

2.輔助學業成就低落之學生 

3.提升系上學生學習成效 

注 意 事 項 
系所不得要求駐點教學助理處理與駐點課業輔導無關之行政庶務及個人研

究等工作，凡經查實，教學資源中心得立即中止系所駐點聘任教學助理。 

系 辦 助 理 暨 

學 系 主 任 

已詳閱規定事項，依駐點注意事項願意肩

負監督職責。 

 

系辦助理簽章： 

 

已詳閱規定事項，依駐點注意事項願意肩負

監督職責。 

 

學系主任簽章： 

 

收件初審 教學資源中心 承辦人 教學資源中心 主任 

日期：   

初審： 

mailto:pims@mail.cjcu.edu.tw

